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通讯政策（草案）

（H 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第一条 目 的

本股东通讯政策旨在载列有关条文，以确保本公司股东及其他持份者（包括

潜在投资者）获取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有关本公司的公正且易于理解的资料。

第二条 原 则

（一）董事会须负责：

1.与股东保持持续对话，鼓励其积极与本公司沟通；

2.制定本政策并定期检讨本政策，以确保其有效性；

3.促进与股东及其他持份者的有效沟通；

4.鼓励股东积极与本公司沟通，使股东能够有效行使其作为股东的权利。

（二）资料须以及时有效的方式传达。

第三条 通讯途径

（一）公司通讯

1.《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所称“公司通讯”指本公司发出或将予发出以供其任何证券的持有人及投资大众

参照或采取行动的任何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本公司文件：

（1）董事会报告、年度账目连同核数师报告以及（如适用）财务摘要报告；

（2）中期报告及（如适用）中期摘要报告；

（3）会议通告；

（4）上市文件；



（5）通函；

（6）代表委任表格。

2.公司通讯将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及时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

3.公司通讯将以中、英文版本或（倘获许可）以单一语言按照《联交所上市

规则》及时提供予股东及本公司证券的非登记持有人。

（二）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刊发的公告及其他文件

公司将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及时于联交所网站刊发公告（关于内幕消息、

公司行动、交易等）及其他文件（如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

（三）公司网站

相关资料或文件亦将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登载于本公司网站。

（四）股东会

1.公司的年度股东会及其他股东会为公司与股东沟通的主要平台。

2.公司应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及时向股东提供于股东会上提呈的决议案

的相关资料。所提供的资料应是合理所需资料，以使股东能够就所提呈决议案作

出知情决定。

3.公司鼓励股东参加股东会，如股东无法出席会议，可委任代表代其出席会

议并于会上投票。

4.适当或有需要的情况下，董事长及其他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出席

本公司的股东会，以回答股东提问（如有）。

（五）股东查询

1.关于持股事项的查询

股东应通过亲临各自上市地的股份过户处的公众柜台向本公司作出关于其

持股事项的查询。



2.向董事会及本公司提出关于其他事项的查询

本公司一般不处理口头或匿名查询。股东可通过以下方式向本公司发送书面

查询交由董事会处理：邮寄至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光源三路 158 号景

旺电子大厦。

第四条 本政策由董事会负责解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公司发

行的 H股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并施行。

第五条 政策与有关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股票上市地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票上市地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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